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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溪市县域综合医改成效显著
岑溪市对县域综合医改工作高度重视，以试点县的标准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基层综合医改进行对照和调查摸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建立规范高效的政府办医体制。

出台了《岑溪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构实施方案》，建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推行体制机制创新，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全面落实公立医院法人地位和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成立了县级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加强医院改革效果评价，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与财政补偿资金相挂钩。落实公立医院人事管理、副职推荐、年度预算执行经营管理自主权政策，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所要求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建立。

（2） 建立县级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一是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2019年1-9月岑溪市4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加成后药品减少的合理收入共2337.12万元，其中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收入共2736.63万元，服务价格补偿率达到117%。二是落实政府的投入责任。建成了市人民医院120急救中心、市中医医院门诊医技楼和市妇幼保健院公共服务楼、综合大楼扩建以及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生活周转房建设项目，投入1889万元为12家乡镇卫生院配置了彩色B超、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仪、DR等医疗设备，使市医疗机构硬件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改善。三是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2019年，县级公立医院获财政补助共1041.3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03.81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506.29万元（其中200万元为以奖代补资金）；县级财政补助131.27万元。主要用于医疗机构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专科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政策性亏损，以及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紧急救治、支农公共服务等。

（3） 积极开展薪酬制度改革。
出台了《岑溪市县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实行基准线和控高线管理，县级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不低于基准线水平，同时不得高于医院基准线的4倍的控高线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结余80%可用于医务人员奖励，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进一步调动了工作人员积极性。岑溪市2019年1-10月人员经费支出为20276.52万元，占业务支出比例为35%，同比增长12.92%。
（四）多方控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建立县级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监测体系，定期公示主要监测指标，接受群众监督。结合实际情况对控费目标实行动态管理，进一步控制市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逐步缓解群众看病贵的就医现状。2019年1-10月全市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为62159.20万元，同比增长12.33%；药占比为28.11%，低于自治区≦30%的控费要求；检查和化验收入占医疗收入占比为28.95%，同比下降3.82%。
2.建立科学绩效评价机制。出台《岑溪市县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制定与医院功能定位相适应的考核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等级医院设置控制指标和考核指标，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财政安排补助资金、确定医院薪酬总量的重要依据。强化政府对医院的考核和社会对医院的评价。今年3月，市人社局、卫生健康局会同县级医院抽调的专家组成考核小组对4家公立医院开展了2018年度县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考核得分80分以上，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其中中医医院92.2分，人民医院89.6分，妇幼保健院88.3分，岑溪市第三人民医院80.5分。

3.加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市卫生健康局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国家药物制度实施管理，落实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基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挂钩，确保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有效实施 ,有效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增强城乡居民就诊看病的“获得感”。2019年7月，卫生健康局组织相关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现场核实,走访调查等形式对全市16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基本药物制度中期绩效考核，各医院考核得分均在80分以上。
4.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医疗费用结算管理办法，全面推进按人头付费、病种付费和总额控制等复合付费方式。出台实施127种按病种付费的病种，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数量，引导公立医院加强管理、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2019年1-9月实施按病种收付费的病种数75个，实施按病种收付费的病例数3012例，并严格执行临床路径管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五）建立多种形式医联体提升医疗综合服务能力。

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分别与市内外三级医院建立了区域医疗联合体，为市县级公立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积极参与组建专科联盟，形成补位发展，提升解决专科重大疾病的救治能力，满足患者的需求；4家县级医院与16家乡镇卫生院组建县域医共体，推动县乡村一体化，医生、药品、病人“三下沉”。
二、主要成效

（一）全面提升市县域医疗服务技术水平和效率，打造了整合型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市获得了自治区2018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称号。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呈现“四降三升一加强”态势。“四降”：一是患者自付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比例下降。城镇职工医保住院次均自付比例2018年为25.25%，比2017年26.59%下降1.3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次均自付比例2018年为35.44%，比2017年41.18%下降5.74个百分点。二是医疗费用增幅下降。2018年市医疗费用收入167176.79万元，同比增幅为12.12%，比2017年同比增幅13.20%下降1.08个百分点。三是药费收入占比下降。2018年药占比为27.36%，同比下降4.13%。四是县级医院诊疗人次数下降。2018年诊疗总人次为129.37万人次，同比下降10.74%。“三升”：一是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提升。2018年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为30.20%，比去年29.81%，提高0.39个百分点。二是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有所提升。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医院的基础设施和整体环境得到改善，医务人员平均收入有所提高，2018年人员经费支出占业务支出比例为33.94%，比改革前2012年27.94%，增加6个百分点，有效调动了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三是手术数量上升。2018年手术数量为16632例，同比增长10.24%。其中三级、四级手术占比为26.18%，同比22.56%，增加3.62个百分点。“一加强”：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得到加强。药品零差率后，医院逐渐摆脱对药品收入的依赖。市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二）通过医共体建设，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在县级医院医疗队员的带动和积极帮助下，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适宜新技术、新业务，从而带动了基层单位的专业技术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农民群众在当地看病就医，使基层医院特色专科就诊人数有所增加。如波塘卫生院中医馆2018年4-6月就诊人次为2834人，2019年4-6月为3193人，同比增长12.67%。糯垌卫生院中医馆2018年4-6月就诊人次为526人，2019年4-6月为721人，同比增长37.07%。吉太卫生院2019年1-6月的住院人数为157人，比2018年1-6月21人增加647.62%。

（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建立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开展质量考核，使全市中医药管理工作步入了规范轨道。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市中医医院获得脾胃病专科、中医骨伤科、针灸推拿科三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2016年被确定为全区中医医疗技术推广应用中心项目建设单位。2018年，市“中医创先”工作得到了专家肯定，再次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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